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務處9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94年6月22日（星期三）上午10時10分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張教務長 念台                         記錄：黃瓊霞

1.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主席報告：

貳、工作報告：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註冊須知」，提請討論。
說明：「註冊須知」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表一）：

表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生註冊須知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二、  

	學費繳納期限截止日視為註冊截止日，學生應按規定時間繳費完畢，並於上課後七日內將繳費收據繳回，無故延遲繳回者，視同逾期註冊。
	1. 學生註冊，應按規定時間親自辦理完畢，並將註冊程序表繳回，無故延遲繳回者，視同逾期註冊。
	2. 依94.2.3主管會議取消註冊日決議辦理。

3. 增列學費繳納期限截止日視為註冊截止日。



	三、
	因婚喪、重病住院、傷害、天災、交通等不可抗力事故未能如期註冊繳費者，得於上課後檢具證明，向學生事務處及教務處申請延期註冊繳費，延期註冊繳費為期不得超過二週。
	1. 因婚喪、重病住院、傷害、天災、交通等不可抗力事故未能如期註冊者，得於註冊前檢具證明，向學生事務處及教務處申請註冊假，註冊假為期不得超過二週。
	2. 依94.2.3主管會議取消註冊日決議辦理。

3. 將註冊前修正為上課後。

4. 將註冊假修正為延期註冊繳費。

	四、 

	未經申請核准或逾核准期限仍未完成註冊者，其處分如下：
（1） 逾期二日以內者，記

小過乙次。
（二）逾期三 - 六日者，記大過乙次。
（三）逾期一週（包括七日）以上者，新生即取消入學資格，舊生勒令退學。
	未經准假，或逾准假期限未完成註冊者視逾期註冊，其處分如下：
（一）逾期二日以內者，記小過乙次。
（二）逾期三 - 六日者，記大過乙次。
（三）逾期一週（包括七日）以上者，新生即取消入學資格，舊生勒令退學。
	1. 依94.2.3主管會議取消註冊日決議辦理。

2. 將准假，或逾准假期限未完成註冊者視逾期註冊修正為申請核准或逾核准期限仍未完成註冊者。



決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各類教務文件申請應注意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本校「各類教務文件申請應注意事項」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表二）。

	表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各類教務文件申請應注意事頊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一、（五） 

	學生註冊繳費後退休學退費標準規定如下：
1.註冊繳費後上課前所繳學費退還三分之二外，雜費及其餘各費全數退還。

	學生註冊後退休學退費標準規定如下：
1.註冊後上課前所繳學費退還三分之二外，雜費及其餘各費全數退還。

	1.依94.2.3主管會議取消註冊日決議辦理。

2.將註冊修正為註冊繳費。


	九
	申請更改地址

至教務處領填申請書並附戶籍謄本影本或其它證明文件，經導師、系主任用章後，即依作業程序更改。
	
	1.增列

2.學生因學業成績不佳或受到校規處罰時，為規避學校通知家長，至教務處更改地址至租處或同學家。



	十
	十、畢業校友之服務

	九、畢業校友之服務

	原第九條修正為第十條



決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為加強與外國大專校院學生交流，擬訂定「本校與國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94.01.04台高通字第0930168962號函及校長指示『提校發會討論未來可行性』辦理。

（二）決議由教務處研擬詳細配套措施及辦法後，請研發處、國際事務處協助從姊妹校中選定合作辦理雙聯學制大學。

（三）於94.5.20召開會議訂定「本校與國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草案」（如附件1）。

（四）提94.5.30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五）依教育部來函說明，各校與國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應注意事項簡述如附件2
（六）為配合「雙聯學制」之法源依據，已增訂本校學則第五條之一，經94.4.13教務會議通過，另提6月份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決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程設立及修讀辦法條文
說明：因應各學院增訂學程設立之法源依據。

	修正條文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明

	第二條
	本校各學院得規劃開設跨院跨系整合相關性之學程，所開科目至少二十學分，由各學院自行主導訂定課程，相關修業規定與辦法亦由各學院訂定之。
	本校各學院得規劃開設跨院跨系整合相關性之學程，所開科目至少二十學分，由各學院自行主導訂定課程。


	增列：

相關修業規定與辦法亦由各學院訂定之。


決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將養殖系所開授之『大型藻類繁養殖學』、『水生植物學』課程申請網路輔助教學，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申請案業經93年10月21日之網路教學委員會議審查通過。
（二）申請表（如附件3）

決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管理學院擬新增「科技與創新學程」（如附件4）暨「產銷管理學程」（如附件5），
請 討論。 
說明：依據94年6月15日9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 管理學院

案由：擬訂定「管理學院學程設立及修讀辦法」（如附件6）暨「企業管理系學程開設
及修讀相關規定」（如附件7），請 討論。
說明：依據94年6月15日93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院務會議決議辦理。

決議：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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